[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采购需求
说明：
[bookmark: _Hlk167284587]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68431603]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台/套）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bookmark: _Hlk229472062]1
	1-1
	小动物体成分分析仪
	[bookmark: OLE_LINK10]1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否

	2
	2-1
	人体成分分析仪
	1
	否

	3
	3-1
	人体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1
	否


（二）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78]本次招标采购项目为2026年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仪器公共平台二期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设备的适用性，选择需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设备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bookmark: OLE_LINK368]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后4个月内。
2、交付地点：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办公室）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详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包装和运输
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70][bookmark: OLE_LINK369][bookmark: OLE_LINK367]（四）售后服务（质保期）
1.质量保证期（保修期）及服务要求：详见下表。过保修期后如续保则维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设备原值的5%；如不续保则免收配件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在设备使用期间，投标人负责每年至少提供两次免费维护。投标人和制造商需要同时提供包含上述质量保证期（保修期）及服务要求的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保修

	1
	1-1
	小动物体成分分析仪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原厂保修，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后全保6年。

	2
	2-1
	人体成分分析仪
	[bookmark: OLE_LINK20]原厂保修，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后全保6年。

	3
	3-1
	人体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原厂保修，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后全保6年。


2. 投标人应负责投标货物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维修和配件供应，投标人售后服务维修机构应备有所购货物及时维修所需的关键零部件。
3. 投标人应保证在质量保证期内提供投标货物专用的软件和相应数据库资料的免费升级服务。（如果有）
4. 在合同执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应保证在收到要求提供维修服务的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反馈，24小时内派合格的技术人员赴现场提供免费服务，解决问题。如不能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予以修复，投标人应保证免费提供同类备用设备，供采购人使用。
5.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6]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零备件的储备等。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售后维修及服务包括所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60]★1.1.投标产品属于辐射或射线类的设备或材料的，需提供投标人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不适用的情况除外）。投标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投标人需要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1.2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1.3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64]（二）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297][bookmark: OLE_LINK298]

[bookmark: _Hlk227072549]第1包 品目1-1小动物体成分分析仪
数量：1套，每套技术参数如下
一、技术参数：
（一）、主机：
▲1、永磁体，磁场强度：≥ 0.17T
2、永磁体共振频率：≥7.5MHz,。
▲3、磁体间隙：≥60mm（净空间），可用于放置射频和梯度探头。
4、射频探头直径：≥51mm。
5、样品管外径：≥50mm；样品管内径≥48mm；样品测量范围：0-85g。
★6、磁体温度：37℃±0.01℃。
7、脉冲分辨率：≤20ns。
8、脉冲宽度比：≤1%。
9、射频接收器动态调节范围：45～114dB。
10、数字转换器采样率：≥14MHz；位数≥12Bit。
11、相位分辨率：≤0.2°。
12、数字脉冲衰减器：≤70 dB。
★13、进样方式：顶部垂直进样，动物无需麻醉。
★14.仪器为分体式设计，即磁体部分与电子部分分开放置，有效避免电子部分运行时产生的磁场对仪器本身磁场产生的干扰。
（二）、数据采集、分析工作站：
1、CPU≥8核12线程、基础主频≥2.1GHz、睿频≥4.6GHz；内存≥16GB；硬盘≥512GB SSD；彩色液晶显示器≥23 英寸。
2、脉冲序列编辑软件满足实验要求，且免费无线次升级。
▲3、可用于活体小鼠以及生物样品的瘦肉成分、脂肪和自由体液含量测量，测量精度：≤0.001g。
4、具备每日自检功能，实时自动记录仪器参数，对主要部件进行24小时自动诊断。
5、仪器符合GLP要求，可自动记录仪器状态及所有主要部件状态
二、主要配置：
1、主机：1台。
2、数据采集、分析工作站（含软件）：1套。
3、样品管：1个。

第2包 品目2-1人体成分分析仪
数量：1台，每套技术参数如下
一、技术参数：
1、测量方法：直接节段多频率生物电阻抗分析方法，至少对左、右上下肢及躯干进行电阻抗测量，测量频率≥3种。
2、电极：采用4极8点接触电极。
▲3、阻抗测量误差: 四肢，不超过±1%；躯干，不超过±3%（需提供证明材料）。
4、测试时间：每个受试者测试时间≤40s。
5、患者体重测量范围：10～270kg。
6、适用患者年龄范围：3～99岁；患者身高范围：95～220cm。
▲7、计算方法：据实测量，内部不设定经验值估算，不提供估算结果（需提供证明文件）。
8、测量结果：至少包含身体总水分、蛋白质、无机盐、体脂肪、肌肉量、细胞外水分比率分析、评分、体型、体重控制、身体均衡评估、节段脂肪分析、节段水分分析。
9、肥胖分析：可提供BMI、体脂百分比（全身，节段）、腰臀比、内脏脂肪面积。
▲10、高级营养参数：可提供身体细胞量、相位角、节段相位角、生物电阻抗矢量分析图。
▲11、与金标准双能X线骨密度仪（DXA）在去脂体重和体脂率的一致性相关系数≥0.9（提供相应依据文件）。
12、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定体脂百分比、腰臀比和BMI等的正常范围。
13、具备历史记录对比功能，可在报告纸页面显示同一测试者历史结果记录≥ 5 次。
14、可输出报告纸类型：体成分报告、儿童生长曲线报告、体水分报告、体型报告。
15、数据存储：≥8万条。
16、液晶显示屏：≥10英寸。
17、配备黑白激光图文输出装置。
二、主要配置：
1、主机：1台。
2、黑白激光图文输出装置：1台。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1]第3包 品目3-1人体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数量：1套，每套技术参数如下
一、主要用途：用于运动心肺功能和代谢评估，指导开具运动处方。描述的比较简单改为：通过每次呼吸数据采集法，配合测功计的定量负荷，对设定负荷方案下人体运动过程中气体流量、O2浓度、CO2浓度及环境温度、气压等技术参数实时进行数据采集，通过专业的软件分析人体的最大摄氧量、潮气量、呼吸流量、氧脉搏等多项指标，对运动心肺功能进行全面评估。
二、技术参数
（一）、人体心肺功能测试系统主机
★1、测试方法：每次呼吸气体测量法。
2、流量传感器：
2.1涡轮传感器，可重复使用。
2.2流速≤12 L/s，误差：±0.17 L/s
3、氧传感器（O2）：
3.1电化学传感器。
3.2测量范围：0- 25 Vol. %，误差±0.3 Vol. %
4、二氧化碳传感器(CO2)：
4.1红外线传感器。
4.2测量范围：0-13 Vol. %，误差±0.1 Vol.%
5、可在线跟踪监测呼吸的深度和频率，便于呼吸调整
▲6、主机具有有线连接和蓝牙无线连接两种方式
7、须能够拓展使用一次性流量传感器，免消毒和校准程序
8、使用寿命：≥10年（提供设备铭牌图片或说明书证明）。
（二）、数据采集分析工作站： 
1、中文操作系统，可回放测试进程。
2、软件中内置多种台阶方案和三角方案，软件可自定义台阶方案和三角方案，台阶型跑台方案可自定义每级各自的运动时间。
▲3、软件内置不少于12种最大摄氧量预计值公式，其中儿童青少年预计值公式不少于4个。可查阅预计值公式的文献来源；支持用户自定义预计值；
4、测试结束后，通过软件自动判定VT1、VT2和VO2max，也可以手动寻找，至少包括四种通气无氧阈判断方法；
▲5、兼容联机多种品牌功率车和跑台（品牌不少于15种）
6、测量数据可导入或导出到软件中，也可以Excel格式导出。
[bookmark: _Hlk172647899]▲7、具有演示模式，可将实测数据作为演示数据用于教学或指导；
8、支持在运动测试过程中设置不同变量的高值和低值预警，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报警；
9、支持随时手动输入乳酸、Borg指数、血气、血压和血氧饱和度数据；
▲10、数据平滑处理至少包括移动平均时间间隔/平均时间间隔和移动平均数据点等方法
11、支持自定义编辑测试视图和分析屏幕，包括新老两版Wassermann9图，可根据自身需要编辑个性化九图；
12、可实现中文信息输出、中文报告输出，可编辑设计测试屏幕和报告格式，并具备数据处理和数据管理的强大功能
▲13、软件内置Wassermann流程图解读，根据Wassermann理论进行半自动分析，辅助治疗师解读测量结果，可手动改变流程图中分支点判读内容；
[bookmark: _Hlk172648038]▲14、可选配肌氧饱和度测试功能
15、适用的运行环境条件：温度10℃~35℃，气压500~1050mbar
16、配置一体化可移动台车，集成万向支臂双显示屏和电脑工作站，并可放置系统硬件。
（三）、功率车：
1、可与心肺功能测试系统联机使用。
2、具备功率调节功能，通过屏幕按键能够设定踏车功率；
3、显示屏可显示骑行数据，如速度；
4、功率范围：最大连续功率≥750 W；
5、峰值功率：1000W；
6、准确性：低于100W负荷准确性，4W；100-150W负荷准确性3%FS；150-500W负载准确性4%FS，500-1000W负荷准确性5%FS
7、转速范围：最大转速140RPM，最小转速30RPM
8、承重≥150kg；
9、系统供电需AC 240VAC，50/60Hz，配备保险丝和开关；
10、具备电控调节升降座椅，升降范围70-110cm，升降精度1cm；
11、负载需要变化时，脚踏处负载最大响应时间不超过4s；
12、结构外形符合工业设计；
13、产品各部位尺寸参考人体工程力学设计；
▲14、具备座椅前后调节功能；
15、把手可旋转360°；
16、前把手立柱具备LED灯带显示；
17、产品重量最大60kg，尺寸不超过1235*522*1205mm（LxWxH）。
三、主要配置：
1、心肺功能测试仪主机1套
2、分析软件1套
3、配件1套（含面罩2个，头罩2个，气体采样线3条，标准气体瓶3个、氧电极3个、流量传感器1套，心率带1条）
4、校准套件1套
5、功率车1台
6、双屏电脑工作站1套





[bookmark: OLE_LINK372][bookmark: OLE_LINK371]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1、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8年的备件供应。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3.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3.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3.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6]3.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4.1、技术证明支持材料
[bookmark: OLE_LINK201][bookmark: OLE_LINK200]4.1.1、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号的技术参数代表实质性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直接导致投标被拒绝。
4.1.2、投标人需要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并需要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其中技术支持资料指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若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技术响应与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不一致，将以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为准。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和“★”号的技术参数，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要求提供技术应答的证明材料，如技术规格中无特殊要求则应提交本条款规定的技术支持资料。对于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技术应答未按本条款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的，或提供的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未按本条款要求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4.2、供货及安装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03][bookmark: OLE_LINK202]4.2.1、投标人发运货物时，每台设备要提供一整套中文的技术资料，包括安装、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修保养手册等，这些资料费应包括在投标报价内。如果采购人确认投标人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或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投标人需保证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3天内将这些资料免费寄给采购人。
4.2.2、投标人应在保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的一周内，自付费用在采购人指定所在地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直到该产品的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合同要求为止。投标人技术人员的费用，如：差旅费、住宿费等应计入投标报价。投标人安装人员应自备必要的专用工具、量具及调试用的材料等。
4.2.3、投标人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4.2.4、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1）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2）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bookmark: OLE_LINK65]4.3、培训要求：
培训是指涉及产品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学习。投标人应保证在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对每包（品目）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员提供不少于1天的免费培训。投标人投标时应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应包括对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做出计划，包括培训时间、地点、人次、方式、预计培训结果等）。培训教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培训教材等费用，应计入投标报价。

5、需由投标人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无

（三）验收标准
1、投标人应保证在发货前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并出具一份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证书。该证书将作为提交付款单据的一部分，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要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投标人检验的结果和详细要求应在质量证书中加以说明。
2、货物运抵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后，采购人将在3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对货物的数量、外观、包装、质量、安全、功能及性能等进行验收，项目验收依据为采购合同、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验收小组将根据验收情况制作验收备忘录并签署验收意见。
3、投标人应负责使所供计量仪器通过计量部门的验收，并承担相关费用（包括运费）。若需要，应在检测期间提供备用仪器，以便不影响采购人的使用。
4. 货物验收时，如投标产品为进口产品，投标人须提供相应的进口产品报关单。

（四）其他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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